
安应急办 〔⒛21)128号

安阳市应急管理局

关于转发 《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首批安全生产

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应 急管理局,局机关各科室,局属各机构 :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,省厅制定了 《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首批安全生产轻微违

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,现转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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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厅首批

安全生产轻微违法行为不 的通知清罚



附件

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首批安全生产

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

生产经营单位发生下列轻微违法行为,并及时改正,未造成

危害后果,不予行政处罚 :

一、从业人员⒛ 人以下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一

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(河南省应急管理厅监管的金属冶炼以外的

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简称
“一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

”,下 同)

非主观故意未按规定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,并及时

改正,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;

二、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(河南省应急厅管理监管的非煤

矿山、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装卸单位简称
“
高

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
”,下 同)变更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 6个月内未按照规定经有关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和

能力考核合格,以及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和能力考核合格证超过有效期 6

个月内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,并及时改正,未造成危害后果

的;

三、生产经营单位对 3名 以下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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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、内容均已达规定时间和内容的 80%以上,且考核合格,并

及时改正,未造成危害后果的;

四、生产经营单位未记录 3名 以下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

训时间或者内容,并及时改正,未造成危害后果的;

五、从业人员⒛ 人以下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一

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非主观故意未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

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,并及时改正,未造成危害后果的;

六、从业人员⒛ 人以下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一

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非主观故意未按规定制定应急预案;从业人

员⒛ 人以上 100人以下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一般行

业生产经营单位 6个月内未制定、修订应急预案,但应急预案正

在评审或者论证;或者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高危行业

生产经营单位 3个月内未按规定修订应急预案,但应急预案正在

评审,并及时改正,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;

七、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一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存

在 1处较大危险因素的有关设施、设备上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警

示标志 (不构成重大事故隐患),并及时改正,未造成危害后果

的;

八、从业人员⒛ 人以下的生产经营单位有 1台安全设各安

装位置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,并立即改正,未造成危害

后果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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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从业人员⒛ 人以下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一

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非主观故意未为 3名 以下从业人员提供某

种符合国家标: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,并及时改正,未

造成危害后果的;

十、生产经营单位有 1处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出口、紧

急疏散通道被临时占用,并立即改正,未造成危害后果的。

安阳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⒛21年 12月 31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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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对:法规科 董庆鹏


